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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94,085,529.04 865,755,070.17 72.58
营业利润 280,802,146.27 43,836,123.79 540.57
利润总额 274,837,046.38 41,049,081.80 56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280,558.44 34,758,894.90 58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478,554.39 22,669,041.31 890.24

基本每股收益 2.12 0.43 39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0% 3.15% 16.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27,414,236.40 1,538,852,674.82 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341,635,498.89 1,101,923,394.43 21.75

股本 116,233,600.00 83,005,000.00 4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54 13.28 -13.05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94,085,529.0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2.58%； 营业利润 280,802,146.2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0.57%；利润总额 274,837,046.3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9.5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8,280,558.44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52%， 主要系 2019 年停产导致销售量下滑及
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应对得力，生产、经营良好。

2、公司总资产 2,027,414,236.4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1,635,498.8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75%，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规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
加、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72.58%，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40.57%，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增长 569.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52%，主要系 2019 年停产导致销售
量下滑及 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应对得力，生产、经营良好。

2、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393.02%，主要系 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3、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 31.75%，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4、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40.03%，主要系公司 2020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股本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四、备案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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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履行对公司 2021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作用,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风险提示：
（1）该项目合同款项分阶段、按比例、根据相关考核达标情况向公司支付，存在回款周期较长或不

能足额收取的风险；
（2）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相关政策法规、行业环境及客户需

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地震、台风（10级大风以上）、水灾、火灾、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等
因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与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系

统集成”）签订《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智能交通建设采购项目合同》，由公司承接该区域的配套网络
及安全体系建设、AI交通体系建设、基础支撑建设、交警指挥分中心建设及系统集成与人员培训。本合
同含税总价为 55070077.44元。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辉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石家庄青园街 220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类似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手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过交易。
3、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
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公信力，交易对手方的

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较低。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乙方：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及金额
项目建设内容：配套网络及安全体系建设、AI交通体系建设、基础支撑建设、交警指挥分中心建设

及系统集成与人员培训。
本合同含税总价为 55070077.44元。
2、合同标的交付
交付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警指挥分中心实施方案和深化设计方案，并

通过甲方审核；3个月内完成台车临时入境牌证电子化、交警指挥分中心部分建设；9 个月内通过项目
初验。 初验通过后，试运行至少 3个月后通过项目终验，维保期自终验合格之日起 5年。

3、付款方式
本项目所有硬件设备及设施全部进场完毕，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项目初验合格，甲

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项目终验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本项目剩余 25%
的合同价款分五年支付。

4、售后服务、维保及培训
维保期内，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定期巡检、故障修复、更新升级、人员培训等后续服务。
5、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已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各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作用。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履行上述合同而对

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公司的市场地位与行业影响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并为公司下阶段的发展奠定市场基础。
五、风险提示
（1）该项目合同款项分阶段、按比例、根据相关考核达标情况向公司支付，存在回款周期较长或不

能足额收取的风险；
（2）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相关政策法规、行业环境及客户需

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地震、台风（10级大风以上）、水灾、火灾、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等
因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

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的情况。 公司依据
内部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本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独立董事和律
师发表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根据该合同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

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中移系统集成签订的《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智能交通建设采购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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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完成的公告

股东金麟四海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股东金麟四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麟四海”）
持有公司股份 12,349,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7%），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至
2021年 4月 30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2021年 3月 9日，公司收到金麟四海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完成告知函》，鉴于本次股份减持
已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数（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金麟四海 集中竞价

2021年 2月 9日 19.04 471,800 0.24%
2021年 2月 18日 19.87 117,800 0.06%
2021年 2月 19日 19.98 99,000 0.05%
2021年 2月 26日 20.43 40,000 0.02%
2021年 3月 1日 20.29 371,284 0.19%
2021年 3月 2日 19.96 110,416 0.06%
2021年 3月 8日 19.66 109,500 0.05%

合计 1,319,800 0.66%

注: 金麟四海本次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金麟四海于 2019 年 9 月 8 日与 Finstone� AG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金麟四海受让股数为 2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上述股份已于 2019
年 11月 7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工作。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金麟四海

合计持有股份数量 12,349,800 6.17% 11,030,000 5.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2,349,800 6.17% 11,030,000 5.52%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金麟四海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2、金麟四海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金麟四海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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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3 月 9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28），本次业绩预告是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三七互娱，代码 002555）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已发布《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
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3,601,008 99,999,992.16 0.8216 101,044,284.48 0.8301 6个月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00,504 49,999,996.08 0.5360 50,522,142.24 0.5416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年 3月 8日数据。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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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
钼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沙德盖”）通知，西沙德盖根据其设备运行维护检修的实际情况，拟于
2021年 3月 9日起安排临时停产并进行设备检修，上述临时停产检修预计约 10-20天左右，以现场检
修实际情况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

一、西沙德盖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额尔等布拉格苏木沙德盖
法定代表人：郭学超
注册资本：27,800万元

经营范围：钼矿采选；钼矿产品销售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西沙德盖资产总额 90,128.90 万元，负债总额 18,481.63 万元，所有者权

益 71,647.27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747.19 万元， 占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 7.62%；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278.14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60%。 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二、停产原因
西沙德盖根据其设备运行维护检修的实际情况， 安排临时停产并进行设备检修， 以排查安全隐

患。
三、下一步采取的措施
西沙德盖将根据生产检修计划，及时安排设备的检修、维保等工作，并做好生产销售的相关准备，

停产不停工，争取把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四、本次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目前尚无法确定西沙德盖恢复生产的具体时间， 此次停产对公司生产及业绩的具体影响尚

无法预测。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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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4 日、3 月 5 日、3 月 8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具体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西水股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

2021-013）。
2021年 3月 9日，公司收到了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复函》，具

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 确认截止目前不存在影响你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你公司的并购重组、股份
发行、债务重组、收购、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本公司在你公司前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你公司股票。 ”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
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2017〕13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

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1年 3月 8日起，按照“指
数收益法”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科顺股份(证券代码:300737)”进行估值。 自前述股票复牌之日
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0 日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粉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５１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和中
信建投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５５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２８，５００，０００股。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有
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４，６６９．４６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８５０，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０，０００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０，０００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０．０２８５５４３１％。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以
到账时间为准），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
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或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
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３０，０００ ２４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了本次
发行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６９４，４６９４
末“５”位数 １６７５９，２９２５９，４１７５９，５４２５９，６６７５９，７９２５９，９１７５９，０４２５９
末“６”位数 ２４２４８７，４４２４８７，６４２４８７，８４２４８７，０４２４８７
末“７”位数 ２５０２４０３，４５０２４０３，６５０２４０３，８５０２４０３，０５０２４０３
末“８”位数 ２７５４１９３５，３１３２６９２４，６１６９８１７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有研粉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２，８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５００股有研粉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３９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７４９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１
家投资者管理的１个有效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３９６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７，７４８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
下有效申购数量６，９３２，５５０万股。

本次发行入围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
量（万股）

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Ｄ８９０７６８５９９ ９００ 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总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１７５，２７０ ４５．８０％ １１，９８２，１８９ ７０．０７％ ０．０３７７３５９７％
Ｂ类投资者 ２０，７００ ０．３０％ ４４，４５９ ０．２６％ ０．０２１４７７７８％
Ｃ类投资者 ３，７３６，５８０ ５３．９０％ ５，０７３，３５２ ２９．６７％ ０．０１３５７７５３％

总计 ６，９３２，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６６６２５％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８５１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龙”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839.311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839.3115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487.56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2,351.75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2元/
股。楚天龙于2021年3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楚天龙”股票2,351.7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2021年3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3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
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11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589,86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75,036,126,000股，配号总数为350,072,25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35007225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442.8032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783.91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055.400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403082504%，申购倍数为2,480.8816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3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3月11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艾隆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1月3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1〕25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930万股，占发行后发
行人总股本的25%。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89.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48.35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92.15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3月11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震裕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32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29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
意，并于2021年2月3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54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327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77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构相关子公司初始
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员与核心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232.70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95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93.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2,094.3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震裕科技于2021年3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震裕科技”A股593.3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1年3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3月11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
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
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744,96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9,231,217,000股，配号总数为118,462,434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1846243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982.50897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418.9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82.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51.67%；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012.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48.33%。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70898059%，申购倍数为5,851.4415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3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3月11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